附件1：
项目需求：地面-低空警务安防联合智能体技术攻关

一、需求单位
单位名称：乌鲁木齐天耀伟业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曾涛
联系电话：18999208220
二、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一）系统构建技术攻关

关键技术：研究开发“地面-低空警务安防联合智能体”，通过整合地面无人车、机器狗与低空无人机等载体，多模态视觉大模型等云中枢，实现对复杂环境下的全方位、全天候、智能化的安防监控与管理。平台以应用层、云中枢、通信层、载体层、互动层、感知层作为组成模块，将涵盖要地安保、边境巡防、空警平台、空管平台等关键应用场景，以提升警务效率和响应速度。

技术指标：利用Wi-Fi或5G基站等通信技术，确保网络连接，测试多模态视觉大模型平台、数据分析系统和指挥中心运行，大模型平台要求零样本原子级识别，文本描述3min内可生成专用模型，识别准确度≥90%。数据分析系统用于数据监控和实时可视化。

（二）智能体运作技术攻关

关键技术：研究形成面向野外和城市环境的包含多模态视觉大模型的无人车、无人机和机器狗组成的地面-低空警务安防联合智能体以及无人设备参与的多障碍等复杂地形下实战系统，研究无人机/无人车联合巡查等技术。
技术指标：无人车应具备面向复杂越野环境长距离探索的空地协同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具备三维流形地图长距离路径规划能力，弱GPS环境下导航能力，卫星-无人机-地面无人车语义地图融合能力、拓扑图构建能力和轨迹智能生成能力，越障50mm、爬坡15°，以应对复杂环境；无人机最大续航1小时，最大载重50公斤；机器狗具有嗅觉感知系统，支持5kg以上负载和不小于30分钟续航；无人机可为无人车和机器狗传输地图等数据，无人车机器狗也可传输给无人机地形数据辅助无人机实现避障算法。

（三）空管平台和空警平台攻关

关键技术：研究形成具备航空器审批、航线管理、空域管理、智能航路规划、操控员审批、飞行计划审批、无人机场管理、驾驶舱视图、数据统计报表、航空器备案、航线备案、操控员备案、飞行计划申请、电子牌照申请功能的空管平台和实时定位追踪、碰撞预警、飞行合规报警、事故报告生成、飞行轨迹回放违规行为判断、违规行为记录、后续处理支持、数据统计报表、预警记录、事故记录、违章记录、出险记录、常飞空域维护等功能的空警平台。

三、预期成果形式
1. 研发形成面向野外和城市环境的包含多模态视觉大模型的无人车、无人机和机器狗组成的地面-低空警务安防联合智能体系统；

2. 无人车实现多障碍等复杂地形下的验证；

3. 项目申请方面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3项、发表论文3篇；

4. 工程应用经济效益：项目结束后预计形成经济效益≥450万元。

5. 人才培养：通过该项目研制，培养技术人才10名，博士生1名，硕士生5名。

四、交付条件
完成无人车应具备面向复杂越野环境长距离探索的空地协同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具备三维流形地图长距离路径规划能力，弱GPS环境下导航能力，卫星-无人机-地面无人车语义地图融合能力、拓扑图构建能力和轨迹智能生成能力，越障50mm、爬坡15°，以应对复杂环境；无人机最大续航1小时，最大载重50公斤；机器狗具有嗅觉感知系统，支持5kg以上负载和不小于30分钟续航；无人机可为无人车和机器狗传输地图等数据，无人车机器狗也可传输给无人机地形数据辅助无人机实现避障算法。无人机最大续航1小时，最大载重25公斤，机器狗可以实现3m/s的行走速度，探测响应时间T90<30秒，交付项目相关的软件、设计文件与测试报告，提交项目开发中形成的专利、论文等成果，达成验收条件。实现空管平台和空警平台的以上功能。

五、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2026年1月1日-2028年12月31日；

揭榜项目总投入金额：750万元；揭榜金额：不超过600万元，最终以双方签订书面协议为主。

六、对揭榜方的要求
揭榜方除满足通知中共性要求外，还应满足以下个性化要求：

1. 为高校或科研机构，在行业学科领域具有国内领先水平，具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机构支撑，负责人具有主持国家级项目的工作经验。

2. 具有无人设备拥有相关领域论文、发明专利。

3. 项目团队在相关领域具有国际领先水平，在 SCI 一区/CCF-A 类发表论文。

4. 在相关领域有获奖成果优先，具备从算法原型到系统级交付的完整能力。配合第三方测试，需开放实验室与所需数据接口，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5. 双方共同完成的知识产权由发榜方与揭榜方共有，由本项目产生的揭榜方知识成果，发榜方享有优先产业化权，揭榜方可用于学术研究，发表与报奖，享有署名权。

项目需求：硅材料CVD沉积与智能制造融合关键技术攻关
一、需求单位

单位名称：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王文

联系电话：18599338305

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项目聚焦绿色节能与智能制造、模型预测控制、集成边缘计算与算控融合一体化技术和集成装置研发，针对多晶硅还原能耗难以精确测量、多变量强耦合、大滞后、半闭环控制等问题开展技术攻关。

关键技术：

研发多晶硅CVD反应绿色节能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展CVD反应器多物理场耦合机理研究，构建机理模型，揭示物质/能量输入对多晶硅生长动态的关键影响因素和内在关联机制。建立视觉检测大模型，完成硅棒直径在线测量、温度场反演、雾化状态识别与表面粗糙度评价，提升关键参数感知能力。

2. 开发多晶硅还原MPC模型预测控制技术和集成边缘计算芯片与算控一体装置。研发面向CVD反应的智能模型体系。构建融合机理的工业时序大模型，实现工况预测、代理建模与MPC模型预测控制。开发集成化智能控制系统，包括智能控制平台、边缘计算芯片、标准OPC UA通信模块及人机交互界面，支持与现有系统无缝对接。

3. 开展技术融合与现场验证。在万吨级产业化示范线开展连续稳定运行示范，进行技术融合，全面验证技术方案的可靠性、适用性与经济效益，形成可推广的行业解决方案。

技术指标：

1. 在保障多晶硅高致密料占比情况下，实现多晶硅还原用电单耗降低至38kWh/kg-Si。

2. 开发1套算控一体的多晶硅控制系统及硬件，且芯片自主可控。

3. 研制出1套新型时序模型技术。
三、预期成果形式

1. 在多晶硅化学气相沉积领域，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晶硅化学气相沉积反应新型高效节能技术工艺包；形成基于多晶硅化学气相沉积反应机理的仿真软件包；建立大模型，实现模型预测控制。

2. 实现万吨级多晶硅产线上应用，节约电量≥0.6亿度/年，实现经济效益2000万元/年。

3. 项目实施过程中申请发明专利2件、软件著作权2项。

    四、交付条件

研发1套算控一体的多晶硅控制系统及硬件；研发一套时序模型；实现多晶硅还原用电单耗降低至38kWh/kg-Si。

五、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2025年12月-2028年11月；

揭榜项目总投入金额：500万元；揭榜金额：不超过500万元，最终以双方签订书面协议为准。

六、对揭榜方的要求
揭榜方除满足通知中共性要求外，还应满足以下个性化要求：

1.揭榜方为具有独立或联合完成项目要求指标和研究内容的能力的人工智能、化工新材料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拥有一支专业知识扎实、经验丰富、创新能力强的科研团队。

2.项目开展形成的固定资产归发榜方所有，知识产权归发榜方所有，完成方具有署名权和联合申报荣誉的权利。

3.项目产生的技术成果在发榜方应用产生的经济效益归发榜方所有。

项目需求：风电叶片防冰超疏水涂层关键技术
一、需求单位
单位名称：乌鲁木齐市华泰隆化学助剂有限公司

项目联系人：黄宁

联系电话：15999157857
二、需求内容及技术指标要求
关键技术：研究覆冰风电场风力发电机组防冰涂层技术，破解低温区域风电发展风轮质量失衡、部件疲劳损伤及冰雹抛掷风险带来的难题，解决风机叶片涂层耐久性、环境适应性等关键共性技术。
技术指标：

1. 材料疏水性：接触角：超疏水涂层接触角≥150°以上；滚动角≤5°；具备耐受风电场环境中盐雾、化学物质腐蚀的能力；在-15℃温度环境维持性能；

2. 环境适应性：在-40℃至150℃的广泛温度范围内保持稳定；抵抗紫外线、湿热等气候条件的侵蚀；风速较大时喷涂角度可减小至-30°以下；

3. 机械性能：耐磨性经800目砂纸磨损10μm后，接触角仍能保持在150.5°；涂层与叶片表面的结合力高于冰层粘结强度；

4. 光学等性能：满足风机叶片透光率要求；防冰效率：超疏水涂层在-10℃和-15℃环境下，可使结冰时间延长40%，减少70%-80%的冰附着；

5. 工艺厚度控制：单层50-100μm，多次喷涂总厚≤200μm，80℃以下热固化，维护周期≥5年。

预期成果形式
1. 攻克2种不同气候特征长寿命超疏水防冰涂层配方体系。

2. 形成一套完整的、适用于风电叶片现场或工厂预制的施工工艺文件，包括表面处理、涂覆方法、固化条件、质量检测等关键环节的操作规程。

3. 基于加速老化试验与真实风场数据，建立一个能够预测涂层在特定环境下服役寿命的数学模型。

4. 开展2个不同气候特征的覆冰风电场，完成不少于2台风机叶片的涂覆示范应用，并持续运行一个完整覆冰周期的详细数据报告。

5. 工程应用经济效益：风电叶片防冰超疏水涂层技术得到工程应用，项目结束后预计形成经济效益不少于1000万元。

交付条件
开发的涂层材料，需形成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测试，其关键性能指标不低于项目任务书规定的阈值。完成试验验证方案报告1份，达成验收条件。
项目实施周期及揭榜金额
项目实施周期：2026年1月-2028年12月；

揭榜项目总投入金额：540万元；揭榜金额：不超过100万元，最终以双方签订书面协议为主。

六、对揭榜方的要求
揭榜方除满足通知中共性要求外，还应满足以下个性化要求：

1. 揭榜方应具有独立的研发团队、配套的科研条件和自主研发实力。

2. 揭榜方应具有但不限于在材料科学与表面工程领域具有良好科研业绩、具备较强的国内影响力，有能力完成揭榜任务。

3. 揭榜方能对项目需求提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可行方案，拥有相关领域自主知识产权。

4. 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归属权为揭榜方和发榜方双方共有。

